
户籍学籍分离的考生
只可选择一种身份填报志愿

户籍地和学籍地不一致的考生，在首次填报志愿

时，可以选择以学籍所在市县考生身份或户籍所在市县

考生身份填报志愿（二选一），此选择在后续再次开放填

报志愿期间不允许变更。

具有本省学籍的三沙市户籍、港澳台籍考生以及非

我省户籍的“三侨生”，在填报志愿和录取时可以视学籍

地为户籍所在地，按学籍和就读年限情况享受户籍地考

生的相应待遇。

户籍、学籍均不在本省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在填报志

愿和录取时，享受报考地户籍考生（相当于外回考生）的

相应待遇。

招生录取设置考试科目、
综合素质评价等级要求

《方案》指出，招生录取工作依据学校招生计划和考

生报考志愿的批次、顺序，按考生中招投档总分高低、综

合素质评价结果择优录取。投档原则上按招生计划数

的1：1比例执行。

设立最低控制分数线。省中招办分别划定普通高

中、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招生试点项目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全省普通高中学校各类招生计划的录取以及五

年一贯制高等职业教育培养试点项目、中高职“3+2”连

读、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点项目的录取不得低于最

低控制分数线。

设置考试科目和综合素质评价等级要求。“省一级

学校”（不含自主招生计划）和经省教育厅批准面向全省

招生的普通高中学校实验班，只录取各考试科目等级均

达到C等（含）以上、综合素质评价总等级达到B等（含）

以上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作举办

的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

实验学校，以及海口市琼山中学谭文学校、海口一中金

沙湾学校，录取条件参照“省一级学校”的标准执行。

一般公办普通高中学校（不含自主招生计划）录取

时，要求综合素质评价总等级要达到C等（含）及以上，

对考试学科等级不做限定。

民办学校
原则上不跨市县招生

《方案》明确，省教育厅直属中学和有关省直高校附

属中学（以下简称省属中学）、经省教育厅批准的公办普

通高中学校实验班、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以下简称“国

际班”）、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五年一贯制高等职

业教育培养试点项目、中高职“3+2”连读和分段培养试

点项目可面向全省招生，其余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只在属

地范围内招生。

除公费生计划外，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其他计划原则

上不跨市县招生。

全省普通高中学校除国际班招生计划外，招收对象

均为在海南省（面向全省招生的计划）或该市县（面向本

市县招生的计划）初中学校八、九年级有学籍且就读满

2年的考生。

省属中学分配到市县的统招计划，招收对象为具有

该市县户籍并在该市县初中学校八、九年级有学籍且就

读满2年的应届生，或非该市县户籍但在该市县初中学

校有3年学籍且就读满3年的应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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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招进行时

7月6日起填报志愿
7月16日公布成绩和排位

中招录取设置四个批次
志愿填报分三次进行

《方案》明确，考生志愿实行考后知分、知

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三次进行。

第一次在7月 6日-18日中午12：00填

报。在此期间，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

愿学校，其中7月16日公布考生成绩和排位。

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

后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

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三批次学校志愿。

不作修改的，原填报志愿继续有效。填报时间

为7月27日-28日中午12：00。

第三次在第二批次学校录取结束后填报，

填报时间为8月6日-7日中午12：00。尚未被

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第三批次志愿。不

作修改的，原填报志愿继续有效。

中招录取设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和第

三批共四个批次。

提前批：海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海南

省农垦实验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中外合作办

学实验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的公办

高中学校实验班。

考生在本批次可填报1个志愿，但在填报

海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和海南省农垦实验

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志愿时，考生可同时填

报。少数民族特招班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第一批：“省一级学校”、民办普通高中学

校公费生计划。考生在本批次可分别填报1个

自主招生志愿、1个统招生志愿、2个指标到校

平行志愿，依次投档录取。其中指标到校志愿

仅限符合指标到校招录对象要求的考生填报。

本批次学校指标到校的录取工作安排在统

招计划完成后进行，但申请部分计划在第二批次

录取的学校，在该校统招计划全部完成后进行。

第二批：市县优质普通高中学校、海南省

农垦加来高级中学、经申请获批的“省一级学

校”和一般公办普通高中学校（部分招生计

划）；民办普通高中学校非公费生计划。

考生在本批次可分别填报1个自主招生志

愿、3个统招生平行志愿，1个指标到校志愿，依

次投档录取。其中指标到校志愿仅限符合指

标到校招录对象要求的考生填报。

第三批：有五年一贯制招生计划的高等学

校、中高职“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

养试点班；一般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民办普通

高中学校（含第二批次未录取完的剩余计划）。

考生在本批次可分别填报1个自主招生志

愿、12个统招生平行志愿，依次投档录取，其中

统招生平行志愿包括普通高中统招生、高等学

校五年一贯制和中高职“3+2”试点班志愿，最

多可填报6个普通高中统招生志愿。

下达市县的招生计划未完成的
由省中招办统筹调剂

招生录取工作依托中招管理系统进行，实行计算机网

上录取管理模式。

面向全省招生的学校或“实验班”“国际班”“民办高

中公费生”等面向全省招生的计划，以及各批次平行志

愿投档录取时，由省中招办根据考生志愿、综合素质评

价结果和投档总分统一出档。学校按计划录取考生，录

满为止。录取完成后学校将录取名单提交至省中招办

进行审核。

面向本市招生的海口市普通高中学校，由市中招办根

据考生的志愿、投档总分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统一出档

（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由省中招办统一出档），学校按计划

录取考生，录满为止。市中招办审核后将录取名册报省中

招办备案。

学校招生计划如有未完成的，由省中招办统筹调剂或

调整至下一批次录取，其中单列计划未完成的，调剂到统

招生计划中录取。单列计划分数线不得低于该学校在本

省或本市统招录取分数线。

海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继

续设立少数民族特招班计划，招录对象为在本省初中学校

八、九年级有学籍且就读满2年的海南省户籍的少数民族

初中应届毕业生，考生父母须有一方为海南省户籍的黎

族、苗族、回族，考生民族成分须与其父母一方民族成分一

致。其中海南中学50名，海南省国兴中学200名，海南省

农垦实验中学50名，具体按户籍在少数民族聚居市县（三

亚市、五指山市、东方市、昌江县、乐东县、陵水县、白沙县、

保亭县、琼中县）占招生总数的80%，户籍在其他市县占

20%的比例安排指标。符合条件录取的学生享受“三免一

补”待遇。

海南省国兴中学面向全省统一招生的计划（少数民族

特招班计划除外），60%用于录取少数民族学生和在少数

民族自治地方工作10周年以上且户籍在少数民族自治地

方的汉族公务员和专业人才（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子女。

少数民族考生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不得低于汉族考生最低

录取分数线80分（原始分总分）。

海南中学和海南省国兴中学继续设立“宏志班”，资助

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初中应届毕业生，计划不单列。有

关部门和招生学校对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审核后，从海南中

学和海南省国兴中学录取的统招生中筛选确定。

海口市公办省一级学校
“指标到校”计划占比50%

2025年，海口市公办省一级学校“指标到校”计划占

本校除自主招生等以外的招生计划的比例为50%。指标

分配范围为海口市所有初中学校（包括民办初中学校、省

教育厅直属中学和高校附中的初中部），向农村初中学校

倾斜，并逐步向不选择生源的初中学校倾斜，确保进城务

工随迁子女就读的合法权益。

省属中学分配到海口市普通高中学校的招生计划，其

用于“指标到校”的比例不低于50%。该“指标到校”计划

由海口市教育局纳入本市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计划

中合理分配，分配方案报省教育厅核准后实施。

“指标到校”计划招录对象为填报了本招生学校志愿，

且初中阶段均在其初中毕业学校就读，并参加中考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户籍不限。此类学生的录取工作安排在统招

计划录取完成后进行，设立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分数线

为本校统招生录取分数线的90%。

海口市2025年中招方案出炉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杜

倬荷实习生王茜茜）日前，海口市教

育局发布《海口市2025年中等学校招

生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2025年海口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

划及重点学校指标到校分配计划出

炉，其中，10所重点高中向全市76所

初中投放3517个指标到校计划。

《方案》显示，中招管理系统中分

别设置“①初中阶段不在同一学校就

读②本市县学校八、九年级有学籍且

就读满2年③本市县学校有3年初中

学籍且就读满3年④本省学校八、九

年级有学籍且就读满2年（八、九年级

省内跨市县转学）”等考生学籍和就读

年限的身份特征选项。各学校应根据

实际情况为考生进行相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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